附件4
广州市城市社区基本医疗补助方案
    根据市政府《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提出广州市城市社区基本医疗补助方案如下：
    一、基本医疗服务的补助范围
    (一)社区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治疗。
    (二)社区家庭出诊、家庭护理、家庭病床等家庭医疗服务。
    (三)社区康复医疗服务。
    (四)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社区适宜医疗服务。
    二、补助内容
    (一)政府对广州市民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就诊的门诊医疗费给予补助，包括市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就诊时的挂号、诊察、检查、治疗、手术和化验等医疗费，不包括药费、超出基本医疗服务范围的医疗费。
    (二)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广州市民提供家庭医疗服务给予补助。补助的主要病种：脑血管意外康复期、慢性心功能衰竭二级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炎急性发作、需卧床的骨折、恶性肿瘤晚期、在家进行腹膜透析的尿毒症、慢性全身衰竭、长期留置导管的重度尿路梗阻性疾病以及社区老年病、糖尿病并发症、长期卧床患者、帕金森氏综合症、老年痴呆等。
    (三)政府对高血压病、糖尿病、脑中风(康复期)、慢性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冠心病(稳定期)、慢性心功能不全八种慢性病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疗管理给予补助。
    三、补助标准
    (一)广州市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就诊，其门诊医疗费由市民支付90％(医保参保人可以从个人帐户中支付)，政府补助10％。
    (二)享受家庭医疗服务的居民，按《关于我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穗价［2006］231号)标准收费。政府对提供家庭医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给予补助：家庭病床建床补助73元(含医生护士)；家庭病床巡诊医生补助13元／次，护士补助23元／次；家庭出诊医生补助15元／次，护士补助25元／次。
    (三)对高血压病、糖尿病、脑中风(康复期)、慢性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冠心病(稳定期)、慢性心功能不全八种慢性病的诊疗管理补助办法待进一步研究制订后执行。
    四、经费补助办法
    所需补助资金，由市、区(县级市)两级政府按4：6比例分担(南沙区、番禺区和萝岗区全部由区政府负担)。
　　附件5
广州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备配置经费安排方案
    根据市政府《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的要求，从2007年起，用两年时间由财政解决区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备补缺。2008年末，使全市区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备配置基本达到《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试行)》要求。从2009年起，由财政对区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备更新给予补助。现提出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备配置资金安排方案。
    一、2007—2008年设备补缺经费。据测算，区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购买不足设备资金约需3346万元(见附表)。
    (一)越秀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所，户籍人口115万人，购置设备经费798万元。
    (二)海珠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所，户籍人口87．67万人，购置设备经费608万元。
    (三)荔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8所，户籍人口70．46万人，购置设备经费488万元。
    (四)天河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所，户籍人口61．87万人，购置设备经费428万元。
    (五)白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所，户籍人口49．09万人，购置设备经费340万元。
    (六)黄埔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所，户籍人口19．25万人，购置设备经费132万元。
    (七)花都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所，户籍人口19．91万人，购置设备经费140万元。
    (八)番禺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所，户籍人口46．32万人，购置设备经费320万元。
    (九)南沙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所，户籍人口3．96万人，购置设备经费28万元。
    (十)萝岗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所，户籍人口9．02万人，购置设备经费64万元。
    二、设备更新经费。在完成设备补缺后，从2009年起由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予设备更新经费的安排，经测算，每年约需经费1673万元。
    三、由政府举办的新建社区服务中心，按照《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试行)》要求配置设备。
    以上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5：5比例分担(番禺区、萝岗区和南沙区由本级财政负担)。要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规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科学、合理使用设备资金，专款专用，使有限的设备资金发挥最大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社区卫生基础设备资金的使用要严格遵照有关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和财政集中支付的制度，严禁挪用。每年年初，由各区卫生局会同财政部门提出年度社区卫生基础设备购置方案，并负责落实区的配套设备资金。市财政的补助资金，原则上在各区的设备资金到位后，由市卫生局、市财政局下达社区卫生基础设备投资计划，按实际投资额分批合理安排。

